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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先生： 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
渡輪服務牌照年期 

 
 就離島渡輪牌照關注組(坪洲)於 2018 年 3 月 13 日致交通事務委

員會關於對政府提高渡輪服務牌照年期上限的意見。本局及運輸署現作

綜合回覆。 
 

政府建議提高新批和每段延續的渡輪牌照年期上限，以期為整體

領牌渡輪服務改善營商環境。這建議將適用於所有渡輪航線 1牌照（包括

但不限於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 2）。概括而言，這建議可減少營辦商須

不時申請延續其現有牌照 3，以鼓勵渡輪營辦商作較長遠的投資及營運計

劃和增加非票務收入，從而優化營商環境及渡輪服務，並減輕加價壓力。

政府建議的詳細理據，已載述於政府在今年 3 月 9 日發出的立法會

CB(4)719/17-18(04)號文件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括 21 條定期渡輪航線、66 條「街渡」航線及兩條特別渡輪航線。 
2 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為「中環－長洲」、來往坪洲、梅窩、芝麻灣及長洲的「橫水渡」、

「中環－梅窩」、「中環－坪洲」，「中環－榕樹灣」及「中環－索罟灣」航線。 
3 舉例來說，當建議生效後，假設營辦商獲批出首個五年期的牌照後，可申請延續牌照最長五

年。在這個情況下，營辦商於 10 年期 間只須申請續牌一次，少於現時所需的三次續牌申請

（如獲批予新的三年牌照後，再獲續牌兩次最長三年期的牌照及一次一年期的牌照）。 

本局檔號 :  THB CR 19/3231/00 電話號碼 : 3509 8158 
來函檔號 : 傳真號碼 : 2537 5246 
    

CB(4)779/17-18(01)



2 

 

運輸署監管營辦商服務水平和質素，與處理續牌或中期檢討屬不

同課題。事實上，運輸署一直持續嚴謹監管渡輪服務，這不會因為牌照

期的長短而有所改變。運輸署一向會定期透過實地調查、審閱營辦商公

司的定期報表及收集公眾意見，檢視營辦商的服務表現。營辦商必須按

照運輸署所批准的服務詳情表提供服務。根據《渡輪服務條例》第 104
章第 31 條，渡輪服務持牌人須於牌照期內，維持令運輸署滿意的適當而

有效率的渡輪服務。如營辧商的表現未如理想，運輸署會要求營辦商改

善。如有需要，運輸署最終可考慮撤銷牌照。 
 
一般渡輪服務並無中期檢討的安排。2010 年，當政府就向六條主

要離島渡輪航線提供特別協助措施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時，承諾

會在三年牌照期內進行中期檢討，目的是確保公帑用得其所，並在營運

成本降低時，考慮調低渡輪票價。政府現正就該六條航線的長遠營運模

式進行研究。當有研究結果時會諮詢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意見。假若研究

結果建議長遠應繼續提供特別協助措施而牌照期較現時長，我們會適度

按需要增加檢討次數（譬如在五年牌照期內進行兩次中期檢討），以繼

續確保公帑運用得宜。 
 

 
 

 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

 
 

 (何星頤               代行) 
 
 
 
2018 年 3 月 19 日 
 
副本抄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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